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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僧权和俗权对川边社会的控制及
赵尔丰川边治理研究

李何春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650504)

摘要：清代改土归流以前的川边巴塘地区，长期受藏传佛教寺庙和土司管辖，二者长期控制着地方社会

的资源。改土归流时期，清廷驻藏官员实行的各项措施触及了地方权力的核心利益，以致在“风全事件”中，土司

和寺庙联合起来，戕杀驻藏帮办大巨凤全及其随从50余人，该事件直接促使清政府下决心治理川边。事件之

后，赵尔丰临危受命，被朝廷派到巴塘之后，积极推动川边的改土归流，在担任川滇边务大巨时期，在盐井一带

的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收回了盐税征收权，加强了基层社会的政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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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清末川边藏区地方社会的研究，多数涉

及到改土归流的原因和过程。对改土归流的研究，

如马菁林在其《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一书中

指出清末川边藏区进行改土归流有三个方面的背

景：列强环伺下的边疆危机、藏政糜烂与川边梗

阻、清末新政的影响，并论述了赵尔丰改土归流的

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措施。【-l此外，学者围绕驻藏帮

办大臣凤全、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后任驻藏大

臣)等清末官员展开了一定的研究，涉及到“凤全”

事件的起因121，赵尔丰经营川边的措施和成效等方

面。13整体上，研究的内容比较分散，除马菁林的论

著之外，缺乏系统性的研究。而且研究多数以事件

为线索，缺乏对治理方面的探索。

从凤全、赵尔丰等清廷官员治藏策略来看，主

要通过控制地方资源，实现改土归流的推进。这些

资源，主要为土地、人口和矿产资源，其中又属盐

最为重要。盐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长期影响着一

个区域的族群关系，并引发权力博弈。“在资源稀

缺的竞争社会中，人类必须试图满足自己的基本

需求(食物、住处和安全)。这种类型的本体论上的

不安全感在一个政治传统中得到最广泛的表达。”

搠因此，权力博弈是面对资源稀缺的另一种出路，

也是精英权力的塑造过程。

清末川边土司、寺庙、天主教之间多次发生冲

突和事变①，其中以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凤全

事件”为著，此事件以当地土司和喇嘛寺勾结暗杀

驻藏大臣而震惊朝野。此外，西藏东部的盐井清属

巴塘管辖(归属于川边)，因长期盛产食盐而闻名，

藏名“察卡洛”②，因边地盐业资源有限，常常引发

各种势力之间的权力博弈。这些事件的发生，原因

在于寺庙和土司所形成的权力体系，长期影响着

川边地方社会，同时也是清末官员推动改土归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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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遇到阻力的根本原因。因此，改土归流的过程，

实质上是对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的过程。本文试图

考察清末朝廷派往治理川边的官员，在盘根错节

的地方权力关系中如何推进改土归流，治理川边，

以及在该过程遇到了何种阻力?其权力控制的核

心是什么?改土归流的成效如何等问题。

一、僧权：地方资源的控制者

宗教通常进行意识形态的控制，但是，僧权还

包括对地方社会人口和资源的控制。因此，一方面

寺庙强制要求属民皈依佛门，在川边的巴塘、盐井

等地，如果一户人家有三个兄弟，则有老三按照习

俗人寺；另一方面，寺庙控制着当地的重要资源，

有些寺庙还从事商业，如清末中甸境内的归化寺

就极为重视商业，资料记载，“二十七年(公元

1688)，⋯⋯达赖喇嘛求互市于金沙江。总督范承

勋以内地不便，请令在中甸立市，许之。”[51中旬允

许立市，为中甸喇嘛从事滇藏之间的贸易活动创

造了有利的条件，不断进行滇、印、藏“三角贸易”，

寺院拥有骡马2000匹左右、青稞300万斤、枪1000

多支，全部家产(包括房屋、珠宝、牛马等)达到数

十亿元。[61

何溯源(Willianm M．Coleman，IV)曾指出，在

西藏特殊的宗教信仰体系中，寺院(喇嘛寺)拥有

权威性，物质资料的占有又是另外一种获得权威

的重要资源。峙院通过操纵零售业，对稀缺产品
的占有，对劳动力和农产品的交换作严格的规定，

再通过寺院拥有的武装力量，保证寺院在整个社

会网络关系中占有绝对的话语权。巴塘地区的寺

院，无论在土司期间，还是清末赵尔丰实施改土归

流时期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其中巴塘的丁宁寺

是“凤全事件”的发动者和策划者，而巴塘西部盐

井的腊翁寺长期征收盐税，久占盐利，在赵尔丰推

进盐井改土归流时，以武力和新军对抗，最终引发

“腊翁寺事件”。以下通过两次事件来分析寺庙和

土司两种权力(僧权和俗权)对川边地方社会的控

制。

(一)巴塘丁宁寺与“凤全事件”

金沙江东岸巴塘境内的丁宁寺原为苯教寺

庙，明崇祯十二年(1639)，固始汗派兵进入巴塘，

强迫该寺皈依格鲁派。清康熙四十二年(1703)，西

藏在派出两名第巴的同时，达赖还派了格木瓜寺

活佛昂翁曲珠(后改名包昂武)前往丁宁寺主持寺

务，当时该寺有僧人200余,人。丁宁寺(后来称康宁

寺)是巴塘格鲁派的主寺，其分布在西藏、云南、四

川三省境内的支寺达12座，最盛时僧侣达1800余

人，有活佛9人，为巴塘三曲宗之一。③‘‘在宗教上为

拉萨三大寺的‘子寺”’[Sl，丁林寺与巴塘土司“有着

联盟关系，并且以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方式统治着

巴塘。”[91

光绪三十年(1904)，凤全代任驻藏帮办大臣，

原本准备西进察木多(今昌都)，但到达巴塘之后

奏请朝廷暂时停留此地练兵、垦荒，限制寺庙僧侣

人数，试图削弱土司势力。不料，这个时候正处在 善

藏传佛教寺庙和天主教的冲突时期。次年二月中 ：
旬，巴塘聚集了三四百人，宣称要烧毁教堂，围攻 警
署衙，以此阻止新军练兵和开垦。三月初一，凤全 耋
在巴塘正土司罗进保劝说下，准备返回打箭炉，不 报

料被土司和寺庙所算计，经过鹦哥嘴时，凤全及随
‘

从50≤k,人全部被杀，史称“凤全事件”④。该事件的

发生，震惊朝野，朝廷一方面积极严惩凶手，另一

方面派赵尔丰等人进人巴塘，决心治理川边。

(二)盐利争夺与“腊翁寺事件”

澜沧江峡谷的盐井，长期以来因盛产食盐，盐

税常常被各种地方权力所窥视。盐井，原属巴塘管

辖，虽地处川边，但宗教势力强大。据《盐井县志》

载：盐井东部、西部、中部寺庙共计19座，僧侣近

lOO@,人。【1叼≮仅如此，盐井三个教派并存的现象
较为突出，在19坐寺庙中格鲁派占12座，宁玛派占

5座，苯教占2座。当时盐井人口计2057户，14231

人，即14个人中有一人人寺为僧，“故以男子而为

喇嘛(僧人)，女子而为觉魔(尼僧)”⋯1。

在改土归流以前，盐井属腊翁寺势力最大。

《巴塘盐井乡土志》中记载“盐井属地之喇嘛寺，从

前以河西之腊翁寺为冠，其寺大昭一(大昭谓正殿

也)，左右喇嘛坐静房舍大小一百四十余间，结构

宏广，金碧灿璀，外布缭垣，俨若城墉。”据《盐井县

志》记载，腊翁寺属黄教，有僧侣300余,人。腊翁寺

长期占有地方盐利，可谓“既兼寺商，亦兼武僧，贩

运私盐，久霸盐利，有了钱就购置武器装备，又有

万方数据



历史学研究 JOURNAL OF QINGHAI NA TIONALITIES UNIVERSITY 总第179期

青
海

民
壤
文

学
学
报

宗教的旗帜招摇，成为当地最大的地方势力。”[121

清末赵尔丰在川边推行改土归流，出现了盐

井“腊翁寺之喇嘛，盘据山顶，抗厘伤勇”[131。光绪

三十二年(1906)十一月初旬，又发生了“吴令锡珍

到井，开陈利害，使之投诚，该寺不应”【14】的现象。

此后，不断发生腊翁寺雇人贩卖私盐，守卡勇丁和

运私盐者之间的冲突事件。此外，腊翁寺喇嘛还教

唆百姓，声称要抢劫盐局，烧毁教堂。旧到十二月

初九“(新)军乘胜毁碉十四座，搜获枪刀多件，十

一日申刻，逆拥众约二千人，将我军遥围。因风大

蛮枪不利，相持数时，未战而退。”㈣此时，事件已

经上升至军事上的冲突。

赵尔丰手下官员赵渊经过周密部署，于光绪

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二十五日出动二百五十余

人的兵力，攻克腊翁寺，“共毙逆僧七十余人，生擒

二人，阵斩首级九头。夺获抬枪四杆，火枪三十七

杆，骡马五匹，禁毁大碉三座，大昭及余碉三十余

座同时俱下”M，通过腊翁寺事件，控制了当地的

盐税征收权。从整个事件来看，赵尔丰积极推进改

土归流时，触及了寺庙的核心利益，使得双方矛盾

升级，最终导致事件的发生。

二、俗权：“角色冲突”的国家代理人

土司在川边地方社会的控制上扮演着重要角

色，是地方社会的实际控制者。但是，土司制度自

身存在的缺陷也较为明显，巴塘土司实质是达赖

派往管理巴塘的代理人，在清末改土归流中，又摇

身一变，成为清廷管理地方事务的代理人，因此具

有双重身份，既要受命于清政府，又要服务于达

赖。当两种角色出现冲突时，当地的土司难以做到

平衡各方利益，多数时候考虑的是西藏上层的核

心利益。

巴塘土司在康熙五十八年(1719)投诚，管辖

“地方寨落33处，头人29名、百姓6920户，大小喇嘛

2110众。”【18]其“辖境旧时东北面促，西南广远。东

理塘；北接德格；西接乍丫，包有贡觉、江卡、札夷

(宜)、桑昂之地。南界包有中甸、阿敦子，与丽江沐

土府连界。宁静山划界后，南境金沙江外，割归云

南，是谓‘滇边’。西南自宗崖盐井两村外改隶西

藏，仍不失为川边一大土司，在百二十土司(打箭

炉和协所领百二十土司)中最为富庶。”C191<<巴塘县

志》又载：“凡今巴塘、得荣、西藏的盐井三县和芒

康的莽岭、竹巴龙、郭布等地以及云南的中甸、阿

墩子等地，皆属当时巴塘土司管辖。”∞资料表明，

巴塘土司管辖范围广，地域上覆盖了整个川滇藏

交接区的三角地带。

按《巴塘县志》所载：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

到嘉庆十六年(1811)，巴塘一共有8位正土司(大

营官)，从康熙五十八年(1719)到嘉庆十六年

(1811)11位副土司(二营官)负责管理地方事务。

从获得的资料来看，历任巴塘正土司人数并非如

《巴塘县志》所述的8人。自嘉庆十六年(181 1)到光

绪三十一年(1905)之间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至少有

正土司三到五人，但是囿于文献材料的缺乏，笔者

查到两人，一人为罗宗旺登，另一人为罗进宝。前

者于同治九年四月被委任正土司，文献载“巴塘花

翎土合罗宗旺登、郭宗扎保均著，赏给四品顶戴。”

1211按照巴塘土司的职衔应为从四品，和宣抚司相

同。但是有关罗宗旺登的离职时间不得而知。罗金

宝任职时间不详，因罗金宝参与“凤全事件”，事后

被赵尔丰镇压。

巴塘正副土司均采用世袭制，从第一任正土

司陀翁布由西藏管理巴塘时期的第巴转变身份以

来，土司均通过世袭制继任。土司制度拥有一套较

为完整的体系，在正副土司之下设：马本、涅巴、作

涅、协格和协厥等职员，在马本下面又分觉本和甲

本，他们之间既分工，又合作。土司不仅拥有处理

地方事务的权力，还和当地寺庙形成联盟，达到了

神权和世俗两个方面的控制力。例如在盐井，巴塘

土司和腊翁寺通过联盟，一起收取盐税，然后再分

税，以此牢牢掌控地方经济命脉。

协厥是土司管理旗下所属地方的掌权者，在

土司制度下，协厥是较为常见的一类管理人员。其

主要的职责是管理所属地区的一切税收，差役和

民事、百姓所要缴纳的年贡，由本地区的协厥收齐

后，统一向上缴土司，志书记载“巴塘则设立宣抚

使土司一、副土司一。所辖宗俄(即宗崖)协厥，兼

管盐井。”∞J《盐井县纪要》又载“盐井盐税在未征

服时(指改土归流之前)，由巴塘大二营官委二三

员司抽取，每驮取两批，计汉量半升零。”《盐井县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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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要》载“盐井历归巴塘大二营官直辖，委协敖一，

冬驻盐井，夏驻宗岩”，分季节到各地征税，其中冬

天到盐井主要征收盐税。

巴塘土司辖区内，除了西北地区的7个土百户

直接归副土司管理外，各个区正土司都是交给协

敖来管理，再由协格协助协敖的工作。巴塘土司除

了正常组织机构和人员外，还有机构外的附属人

员，盐井属于这样的情形，宗岩地区设有1名卡纳，

他的责任是守谷仓，正副土司和协敖还设有4个卡

本，专门负责关税的征收。此外，正副土司手下还

有2名背盐工，专门负责正副土司内务中的食盐供

应。看来，盐是土司较为关切的物资。嗍《巴塘盐井

乡土志·税课》中记载：“盐井，巴塘土司向派盐井

协厥抽收盐税，均系青稞杂粮。土司每驮应收若干

批，腾翁寺(腊翁寺)堪布应收若干批。”瞄l

三、改土归流：川边地方社会的治理

清末，列强人侵，边疆危机，清朝仁人志士，渐

渐认识到川边之重要。在发生“凤全事件”之后，清

廷决心治理川边。这一时期，随着改土归流的推

进，寺庙的权力得到削弱，权力关系出现了调整和

重建，藏传佛教寺院和土司势力得到控制，国家治

理以县衙为标志出现了地方官员，此外商人也积

极参与进来。

光绪三十年(1904)升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顺

利抵达巴塘，标志清廷的统治直接深人到地方社

会。但是，凤全在川边推行包括控制寺庙人口、开

垦土地等措施，触动了土司和寺院的利益，在土司

和寺庙二者联合下，导致“凤全事件”的发生。这让

朝廷开始反思如何推进川边地方社会的治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川边设驻川滇边

务大臣一职，由赵尔丰担任。赵尔丰在川边进行改

土归流之前，土司和寺庙联合，牢牢掌控地方社会

的经济命脉，并控制着整个属地。土司进行苛捐杂

税，重复收税现象较为普遍，巴塘社会可谓民不聊

生，在宣统元年的一份奏折中写道：“川边巴塘、里

塘、乡城等处，向归土司管辖，地亩均由土司发给，

不准民间头卖，赋敛繁苛，民不堪命；百姓耕种地

亩，其收粮之法，轻重不一，有分租、纳租之别。此

外尚有银差，每年或纳一、二次，多至三次。又如牛

羊肉及皮张、乳酥等项，钉头木屑，尺丝寸缕，诛求

无餍。其供役则又有马差、牛差、步差等名口。”(251

赵氏积极推动川边改土归流，于“光绪三十四

年(1908)正月，赵尔丰奏准将巴塘土司革职或裁

减，改成设置流官。同时，将巴塘改为巴安县，在盐

井设置盐井县，同时归四川管辖。”哆从赵尔丰颁

布的《巴塘改土归流》章程来看，消除了土司力量。

章程指出：“永远革除土司之职，改土归流”；“巴塘

从此改设汉官，管理地方、汉蛮百姓及钱粮诉讼一

切事件”；“从前所设马本、协敖(厥)、格布、麦包、

古曹等名目，一概裁撤不用”。对寺院也同样做出

规定：“丁宁寺现已剔除，巴塘地面自应由官建立

祀典庙宇，其余无稽之庙，概不准修建”；“僧额定

例，一庙喇嘛不准超过三百人，今各庙多已违例逾 -it

格”，“唯有将各喇嘛名数年岁注册存案，已过三百 2
者，以后不准再行续添”；“喇嘛有佃户，只准向佃 警
户发租，不得管理他项事务”，“更不准干预地方公 重

事”等等。赵尔丰在盐井的改土归流，同样获得成 报

效，先是经“腊翁寺事件”收回盐业管理权，此后在
1

盐井设立衙门，成立专门的盐业管理机构——官

盐局。官盐局实行一年后，又实行商人投资，县衙

监管。通过改土归流，赵尔丰将盐井的地方管理权

及盐税征收权统统掌控在手中。

改土归流时期，赵尔丰在推进盐井改土归流

之后，作为一名汉官，其思想受到了中原统治理念

的影响，积极推动政权建设。赵尔丰首先在盐井设

县，脱离巴塘的直接管辖，设立了县衙，将盐井分

为中、东、西、南、北五个区，每个区有包括大小不

同的村落，如东区的任子顶村只有1户，83,，本区

的顶马号村只有2户，人口仅7人，南区的有木村只

有3户，人口共13人。最多的村落有东区的扎工村

朔和寺佃户46户，141多人，擦乃寺佃户39户，共

167人。采用保甲制度，各区设保正1名(除中区和

北区合1人)，未纳人的扎宜(夷)和闷空各设保正1

人，1个保正人管二至四名村长，1名村长管几个小

村。盐井共设6名保正，16名村长。设保正和村长的

同时，对保正和村长的职责进行规范，制定《盐井

委员选报各区保正村长通守章程十六条》，规定保

正和村长的责任和义务。

盐业管理方面，设置了官盐局，包括设司事兼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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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书一名，藏文翻译兼通事一名，巡丁十人，杂役

一名，守库夫一名。这些措施，都为盐井的管理奠

定基础。显然，赵尔丰管理盐井时期，对地方社会

的控制主要通过保甲制度和盐业设立专门机构来

实现。保甲制度中的保正和村长，在当地社会的治

理中，起到了沟通的作用。但是，所涉及到的内容

仅包括管理村寨，解决纠纷，维护稳定而已。在赋

税的征收上，与这一阶层毫无关系，正如孔飞力所

言，“从理论上讲，国家政权的生存有赖于各种职

能间的相互协调，但至少在清末时期征收赋税成

为国家统治乡村社会中的主要表现，它不允许地

方精英染指此事。”[271

盐井的盐业生产和运销，在官盐局的管理下，

詹 运行了一年之多，但是赵尔丰认识到存在很多问

譬 题，主要是“局费反重，收款无多”，于是需要“特招

堂 商承办收税，一切照旧，不过裁撤官局，以节糜

耋 费。”嗍赵氏有关将官盐局进行改制的想法，得到

报 职商李纯德的积极回应，宣统元年十一月十二日，
’

李纯德禀称，“愿自备资本，并联络商人集股，请将

盐井盐务改归商办。并联络商人集股，请将盐并盐

务改归商办。”[291双方达成协议，“凡盐户所晒之

盐，由该商统买转卖商贩，商民应纳之税，亦由该

商统收承缴于官”∞。可见，此后盐井的盐只能由

李纯德的商盐局来收购，再从他的手中转给商贩，

“盐税即归该局代收代缴”。显然，在赵尔丰改土归

流之后，盐井的盐业体系中，清政府的代表在地方

拥有管理权、税收权，是现代国家管理思想的集中

体现。商人则是在这个体系中服务于地方政府，又

从地方政府给予的垄断性权力中获取利益。

赵尔丰管理盐井期间的治理方式，显然是自

上而下的。作为清王朝的代表，赵氏在巴塘拥有一

切军事、政治和经济上的管理权。通过盐井设县，

让其脱离巴塘的管辖，其目的是让盐井要发挥自

己的优势。因此，政治上的绝对话语权和经济上的

绝对掌控权，使其在盐井设置的衙门、官盐局都要

接受来自上层的统治。自上而下的政策执行，显然

在盐井收到了效益。盐井通过不断的盐税改革，促

进了盐的生产、消费和运销，盐税增加了军费的收

入，支持了川边改土归流。权力的主体也从多元逐

渐走向单一。

结论

通过对川边几件重要的事件进行历史性分

析，不难发现土司、寺庙紧紧围绕着资源，进行占

有和争夺。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变迁之中，地方社会

的权力关系绝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时代背景、权

力博弈以及经济命脉的掌握发生改变。川边改土

归流时期，以赵尔丰为代表的改革者，试图通过削

弱地方势力(土司和喇嘛寺)重构社会，获得一定

成效，然而随着清廷的衰弱，川边的社会陷人混乱

之中，各种势力的博弈更加频繁。

注释：

①1873年lOYl巴塘喇嘛煽动群众驱逐洋人，烧毁巴塘、盐井、

莽里三处教堂；1881年9月，法国传教士梅玉林自巴塘出发到盐

井，押运给教堂的物件13箱，途中被“夹坝”(劫匪)杀害，引发“梅

玉林事件”；1887年7Yl巴塘喇嘛和民众，烧毁巴塘天主教堂，刨挖

梅玉林及7名教民的棺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j1，驻藏大臣

凤全及随Ak50余人在巴塘鹦哥嘴被土司和喇嘛全部杀害。引发

“凤全事件”。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年底，赵尔丰在盐井收回盐

利的举动引发当地喇嘛寺的不满，双方发生枪战，始称“腊翁寺事

件”。参见王晓、高薇茗、魏乐平著．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3：36—79．李何春．清末川滇藏交界带之

盐井“腊翁寺事件”起因分析——兼与保罗和觉安拉姆商榷叨．云

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2)．

②意为一个产盐的地方．

③三大曲宗，分别是丁宁寺、正土司(大营官)和副土司(二营

官)，各占一宗。见四川省巴塘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巴塘县志【M】．

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437．

④也称“巴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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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rol of temples and chieftains over Sichuan Border societ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study on the governance of Zhao Er-feng

Li He-chun

Abstract：IntheQingdynasty，tlleChuanbianbatangar蛆beforebureaucratizationofChieftainsw够underthejurisdiction oftemplesand chief-

rains．which controlledthe resourcesofloeal societyforalongtime．Duringtheperiod ofbureaucratization ofChieftains．tllemea$uresimplemented by

the officialsoftheQingdynastytouchedthe coreinterestsoflocal power，SOthatinthe”Feg”quan event*',chieftain andtemple unitedtogether，killing

theTibetan assistant minister Fengquan and his entourage ofmore than 50 people，which directly prompted the Qinggovernment to make up its mind to

governChuanbian．Aftertheincident，ZhaoEdengwas senttoBatangbytheimperial courtinthefaceofdanger，andheactivelypromotedthereformof

SichuanandYunnan bordera邮．When hewastheministerofSichuanandYunnanborderaffairs，hemadecertainachievementsinthegovemanceof

yanjing a瑚，recovered the rigllt to coHect salt tax，and sh'engthened the political power construction ofgrass—roots society．

Key words：Chuanbian；bureaucratization ofChieftains；governance；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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